《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城市轨道交通
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政策解读

一、背景依据
随着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客流量持续增加，潜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风险因素增多，轨道交通系统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亟需进一步完善系统性指导意见，加强轨道交通安全管理，推动上海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
二、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要求。
二是提升轨道交通安检防范业务体系，聚焦轨道交通安防领域风险隐患，健全和完善安全责任体系、安检工作体系等，提升智能安防设施设备，精准提高轨道交通安全防范能力。
三是强化应急协同联动机制，树立“大联动”理念，落实各主管部门应急联动职责，加强信息共享，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有序可控。
《指导意见》出台旨在应对新形势下轨道交通面临的安全挑战，进一步提升上海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水平。
三、主要内容
一是关于安全责任体系。进一步理清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监管等职责，轨道交通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各相关单位共同做好轨道交通安全运营保障工作。
二是关于公共安全防范。明确轨道交通企业以防范处置为重点，加强安检队伍建设，依法进行安全检查。配合公安部门加强公共区域、列车车厢等重点区域巡查，做好安全防范和应对处置工作。
三是关于运营安全管理。明确轨道交通企业夯实运营安全基础，强化大客流安全管控，增强大客流风险应对能力。通过建立员工培训体系，提高员工对基础设备、关键环节的安全认知，提升从业人员技能水平。市区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加强安全保护区作业项目的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共同保障轨道交通安全。
四是关于应急联动处置。明确各部门和属地区落实应急管理工作。在“四长联动”基础上，研究建立“4+X”机制。加强赛事、活动、气象等信息的共享，提高应急防范能力。
[bookmark: _GoBack]五是关于安全保障机制。优化轨道交通安全工作资金保障措施，加快设施设备的更新改造，尽快补齐短板。加强社会共建共治，引导公众增强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加强从业人员劳动保护，提高工伤预防意识。

